梧州学院课堂考勤与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建设优良学风、教风和校风，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1.教师和学生应严格执行《梧州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规定》，共同维护课堂秩序。
2.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是课堂秩序和教学质量的责任人。教师应坚持课堂考勤制度，检查学生听课情况，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保持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对上课迟到的学生和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及时批评教育。
3. 考勤由任课教师负责，教师可指学生代表(如小组长、宿舍舍长、课代表等)点名，如由学生代表点名，教师上课时应迅速统计学生出席和缺勤的人数，并当众宣布，以支持学生代表的工作。教师也可以把学生的座位固定化，由自己点名，以提高考勤的速度，方便课堂管理。

4.教师每次做好考勤记录，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登录“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信息系统”。
5.辅导员（班主任）要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学生寝室和食堂，督促学生到课堂认真听课，对经常缺课的学生除批评教育外，还应主动与学生家长联系和沟通。
6.辅导员应积极配合和协助任课教师开展对学生课堂秩序的管理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到教室检查学生上课情况，保持和任课教师的沟通，对任课教师反馈的学生缺课信息应尽快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任课教师。
7.根据《梧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六条，教师“并将学生出勤情况按所占成绩的比例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第十条第一款“在全程考勤情况下，学生旷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学期总时数的三分之一时，除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外，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记；在抽查考勤情况下，在三次抽查未到该课程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记”的规定，学生出勤情况列入平时平时成绩。
8.辅导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缺课达到规定时数的学生报学院进行处理，《梧州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三十五条，凡一学期旷课累计达到或超过10学时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旷课10～19学时给予警告处分；
（二）旷课20～29学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旷课30～39学时给予记过处分；
（四）旷课40～49学时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旷课50学以上（含50学时）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8.教师要认真做好考勤工作，对未能负起责任的教师应予必要批评与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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